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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6年5月27日14:30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集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世春先生

（六）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

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下午15:00至2016年5月27日下午15:00。

（七）会议的召开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5人，持有和代表

股份1,861,843,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2.29%，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

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相关中介机构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5人， 持有和代

表股份1,861,843,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2.29%。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6人， 代表股份1,859,080,

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2.20%。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9人，代表股份2,762,3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0.09%。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201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

东

1,861,843,

221

1,859,880,

173

99.894564% 1,553,841 0.083457% 409,207 0.021979%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1,856,043,

474

1,856,043,

4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股东

5,799,747 3,836,699 66.152868% 1,553,841 26.791531% 409,207 7.055601%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2015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数

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

东

1,861,843,

221

1,859,870,

873

99.894065%

1,516,

812

0.081468% 455,536 0.024467%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1,856,043,

474

1,856,043,

4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股东

5,799,747 3,827,399 65.992517%

1,516,

812

26.153072% 455,536 7.85441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2015年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数

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861,843,

221

1,859,880,

173

99.894564%

1,507,

512

0.080969% 455,536 0.024467%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1,856,043,

474

1,856,043,

4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股东

5,799,747 3,836,699 66.152868%

1,507,

512

25.992720% 455,536 7.85441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数

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

东

1,861,843,

221

1,860,266,

235

99.915300%

1,529,

957

0.082174% 47,029 0.002526%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1,856,043,

474

1,856,043,

4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股东

5,799,747 4,222,761 72.809400%

1,529,

957

26.379720% 47,029 0.81088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988,929,

90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4元（含税）。

（五）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数

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有

表决权股东

1,861,843,

221

1,859,876,

173

99.894349%

1,553,

841

0.083457% 409,207 0.021979%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1,856,043,

474

1,856,043,

4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股东

5,799,747 3,832,699 66.083900%

1,553,

841

26.791531% 409,207 7.055601%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

（六）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数

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

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861,843,

221

1,859,880,

073

99.894559% 1,507,512 0.080969% 455,636 0.024472%

单独或合计持

股5%以上股东

1,856,043,

474

1,856,043,

4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

股5%以下股东

5,799,747 3,836,599 66.151144% 1,507,512 25.992720% 455,636 7.856136%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新增担

保总额不超过218亿元，具体如下：

类别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资产负债率

需提供担保金额

（亿元）

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子公

司

金融街广州置业有限公司 100% 84% 45

上海融御置地有限公司 100% 98% 36

上海融兴置地有限公司 100% 97% 25

广州融辰置业有限公司 100% 96% 22

重庆金铎置业有限公司 100% 92% 6.1

广州金融街融展置业有限公司 100% 95% 6

广州融御置业有限公司 100% 98% 5

金融街重庆融航置业有限公司 100% 87% 3

天津恒通华创置业有限公司 90% 77% 1

北京金天恒置业有限公司 50% 78% 14

北京金丰万晟置业有限公司 50% 95% 11.4

天津鑫和隆昌置业有限公司 50% 96% 2.5

小计 177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 子

公司

北京金晟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36% 10

金融街重庆置业有限公司 100% 24% 3

京津融都（天津）置业有限公司 80% 6% 10

金融街东丽湖（天津）置业有限公司 51% 45% 4

天津盛世鑫和置业有限公司 50% 53% 1

小计 28

参股公司

北京未来科技城昌金置业有限公司 49% 97% 7

北京未来科技城昌融置业有限公司 30% 95% 6

小计 13

合计 218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应

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3）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下的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

单笔金额不超过25亿元（经审计最近一期净资产的10%）的担保，满足条件的子公司可在

总担保额度内接受调剂（公司为新设子公司在担保额度内提供担保亦应满足上述条件），

上述调剂事项发生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不满足上述调剂条件，调整各子公

司及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则应重新履行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

（4）本决议有效期限自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时止；具体担保事项授权经理班子与资金出借方协商，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七）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数

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有

表决权股东

1,861,843,

221

1,859,880,

073

99.894559%

1,537,

512

0.082580% 425,636 0.022861%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1,856,043,

474

1,856,043,

4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股东

5,799,747 3,836,599 66.151144%

1,537,

512

26.509984% 425,636 7.33887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发行规模和发行方式：根据证券法规定，本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25亿元（含25亿元）。 本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在完成必要的发行手续后，既可以采取

一次发行，也可以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具体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将根据公司资金需

求和市场情况确定。 本期债券发行后将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备案程序。

（2）向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3）债券期限：本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10年（含10年），可以为单一期限

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存续期限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

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4）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及其利

息支付方式由公司和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5）发行对象：本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拟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且符合《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合格投资者发行。

（6） 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 （含下属公

司）营运资金、偿还公司（含下属公司）借款，分期发行时具体募集资金用途根据公司资金

需求情况确定。

（7）特殊条款：本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是否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8）承销方式：本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9）担保方式：本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无担保。

（10）债券交易流通：本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成功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挂

牌转让。

（11）决议的有效期：本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36个月。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并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依照《公司

法》、《证券法》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八）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数

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有

表决权股东

1,861,843,

221

1,859,879,

373

99.894521%

1,538,

212

0.082618% 425,636 0.022861%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1,856,043,

474

1,856,043,

4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股东

5,799,747 3,835,899 66.139075%

1,538,

212

26.522053% 425,636 7.33887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发行规模和发行方式：结合公司资金计划和监管审批实践，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含100亿元）。 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在完成必要

的发行手续后，既可以采取一次发行，也可以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具体发行期数及各期发

行规模将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确定。 本期债券发行后将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备案程序。

（2）向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3）债券期限：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10年（含10年），可以为单一期

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存续期限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

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4）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及其

利息支付方式由公司和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5） 发行对象： 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拟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且符合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合格投资者发行。

（6）募集资金的用途：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含下属公

司）营运资金、偿还公司（含下属公司）借款，具体募集资金用途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

定。

（7）特殊条款：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是否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8）承销方式：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9）担保方式：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无担保。

（10）债券交易流通：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成功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挂牌转让。

（11）决议的有效期：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24个月。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并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依照《公司

法》、《证券法》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九）审议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6年度报告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数

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有

表决权股东

1,861,843,

221

1,859,870,

073

99.894022%

1,508,

212

0.081006% 464,936 0.024972%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1,856,043,

474

1,856,043,

4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股东

5,799,747 3,826,599 65.978723%

1,508,

212

26.004790% 464,936 8.016488%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6

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2016年度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报及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费用为276万元。

（十）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数

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有

表决权股东

1,861,843,

221

1,859,880,

073

99.894559%

1,507,

512

0.080969% 455,636 0.024472%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1,856,043,

474

1,856,043,

4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股东

5,799,747 3,836,599 66.151144%

1,507,

512

25.992720% 455,636 7.856136%

2．表决结果：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订，相关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第五条：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11层

邮政编码：100140

修订后第五条：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

邮政编码：100033

（十一）审议《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数

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有

表决权股东

1,861,843,

221

1,859,880,

073

99.894559%

1,583,

841

0.085068% 379,307 0.020373%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1,856,043,

474

1,856,043,

4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股东

5,799,747 3,836,599 66.151144%

1,583,

841

27.308795% 379,307 6.540061%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观意字

（2016）第0263号” 法律意见书，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28日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

2016

）第

0263

号

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之委托，指派律师杜恩、肖非出席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以及公司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

一起向公众披露。 本所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于2016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的决议作出。

2、2016年4月30日， 公司董事会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

对象等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议程；会议登记办法；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 公告的刊登

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满二十日。

3、2016年5月24日，公司董事会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金融街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于2016年5月27日14:30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城纺街7号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刘世春先生主

持，召开时间、地点与公告相一致。

5、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27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6年

5月26日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6年5月27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

859,080,8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20%，均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

效表决的股东共5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762,3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9%。该等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验证其

身份。

3、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

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1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5�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5�年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

6）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7）审议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8）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9）审议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报告审计机构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1）审议《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除上述审议事项以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中列明的议案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收到

临时议案或新的提案。

上述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就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和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已获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公司201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859,880,1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94564%；弃权409,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1979%；反对1,553,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83457%。

2）审议公司2015�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859,870,8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94065%；弃权455,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4467%；反对1,51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81468%。

3）审议公司2015�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859,880,1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94564%；弃权455,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4467%；反对1,507,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80969%。

4）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860,266,2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15300%； 弃权47,0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2526%；反对1,529,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82174%。

5）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

同意1,859,876,1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94349%；弃权409,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1979%；反对1,553,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83457%。

6）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859,880,0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94559%；弃权455,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4472%；反对1,507,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80969%。

7）审议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同意1,859,880,0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94559%；弃权425,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861%；反对1,537,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82580%。

8）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同意1,859,879,3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94521%；弃权425,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861%；反对1,53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82618%。

9）审议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报告审计机构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859,870,0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94022%；弃权464,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4972%；反对1,50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81006%。

10）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859,880,0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94559%；弃权455,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4472%；反对1,507,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80969%。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审议通过。

11）审议《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1,859,880,0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94559%；弃权379,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0373%；反对1,583,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85068%。

5、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署，会议决议

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签署。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副本二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 杜恩

肖非

201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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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经申请，公司

股票已于2016年1月26日起停牌，详见已发布的《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临2016-029）。 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

况。 公司分别于2016年2月26日、3月26日发布了《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公告》（临2016-035、临2016-044）。

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面临重大调整， 公司需会同各中介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

对相关事项进行充分论证和仔细研究， 并根据论证研究结果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 2016年4月26日，公司发布了《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告》（临2016-051）。

公司于2016年5月4日发布了《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

告》（临2016-054）。 公司经过充分论证和仔细研究决定调整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内

容。调整事项为变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及目标资产范围。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

5月5日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并承诺在不晚于2016年7月5日公布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公司已聘请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目前公司选聘的相关中介机构

正在对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工作。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的信息披露，切实维护投资

者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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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万〉

2016-06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A股股票（代码000002，简称万科A）自2015年12月18

日13:00起开始停牌。公司于2015年12月21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之后

于2015年12月28日、12月29日、2016年1月5日、1月12日、1月23日、1月30日、2月6日、2月

20日、2月27日、3月5日、3月12日、3月25日、4月1日、4月8日、4月15日、4月22日、4月29日、5

月7日、5月14日、5月21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于2016年1月16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于2016年3月14日披露

了《关于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公告》。 2016年3月17日举行的公

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万科A股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同

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A股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至不晚于

2016年6月18日， 公司于3月18日披露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以及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以上详见公司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正常推进，取得了一定进展。公司已

于2016年3月12日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集团” ）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目前双方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小组正积极协商交易方案，推动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各

方面工作有序推进。

除地铁集团外， 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就拟议交易与另一名潜在交易对手方签署了

一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作意向书。 除上述潜在交易对手方外，公司还在与其他潜在对

手方进行谈判和协商。

本次重组较为复杂，交易金额巨大。鉴于本次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

资者利益，避免内幕信息泄露及股价异动，保障重组有序进行，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

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519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32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于 2016�年 3�月 21日起停牌， 公司已于2016�年3月22日披露《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6-007）。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3月28日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公司于2016

年3月26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8）。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涉及事项较多，交易标的资产、交易方式及交易对方尚未最终确定，且具体重组方

案论证及各中介机构相关工作尚未最终完成，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4月28日起

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23）。

201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5月28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

超过一个月，于2016年5月20日披露了《关于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6-029）。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一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一、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主要交易对方是孟书奇、胡敏、刘靖（三人共同控制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其他股东。

（二）交易方式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公司控股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拟收购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的深圳第七大道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网络游戏相关业务。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一）与现有或潜在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及中介机构的工作进展情况

自停牌以来，公司积极推进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工作，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中企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等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于

2016年5月初组织前述中介机构正式进场。 目前公司尚未与各中介机构签订重组服务协

议。

截至目前，各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尚未完成，

有关各方尚未签订重组框架或意向协议。

（二）相关政府部门前置审批情况说明

目前，本次交易尚不存在需由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前置审批的情形。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公司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程序复杂，相关尽

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大，公司正在与各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具体细节进行协商，交

易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一步商讨和完善，公司预计无法按期复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为保障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5月28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

超过一个月。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根据

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

告。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交易事项，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58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的进展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收购资产重大事项，因

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公平性，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万润科技，证券代码：002654）自2016年5月9日开市起停牌；经确

认筹划中的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5月16日起因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继续停牌， 前述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6年5月7日、5月14日及5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6-045）、《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6-047）、《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一）（公告编号：

2016-04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

及的各项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万润科技，证券代码：002654）将自2016年5月30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59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今日注意到媒体、投资者互动易

及电话对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关注，本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系公司

为了充实力量加快向互联网广告传媒行业的战略转型，已辞职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仍在公司继续担任重要职务，为使投资者更真实、准确和完整地了解本次人员变动的

实际情况，提高与投资者的沟通效率，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原因

鉴于公司打造互联网广告传媒全产业链，构建广告传媒生态圈的战略规划，实现

成为基础扎实、盈利能力强的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标，为加快战略转型进度，公司对董

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成员构成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原董事会秘书郝军先生被选举为副董事长

郝军先生自2007年加入公司已近9年，熟悉公司的发展历程，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及实施具有清晰的定位和规划；同时具有非常专业、丰富的财务、资本运作及管理经

验，郝军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将全面主导公司向互联网广告传媒行业战略

转型的工作。

2、补选苏军先生为董事候选人

苏军先生系公司已收购互联网广告企业北京鼎盛意轩网络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总

经理。 苏军先生在互联网广告传媒行业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人脉资源，为推进公司

战略转型，提升现有的互联网板块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董事会补选苏军先生为董事

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聘任邵立伟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并补选为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聘任邵立伟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补选其为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邵立伟先生，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曾任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泰达荷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熟悉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具有

一定的投资实战经验。

4、 本次辞去董事职务的胡亮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副总裁职务， 刘平先生仍任公司

LED板块贴片事业部总经理。

二、必要提示

1、本次人员变动系配合公司战略转型的正常人事调整，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公司引入具有互联网、金融专业背景的苏军先生、邵立伟先生加入董事会及管理

层团队，有助于加快实现公司战略转型的目标，为公司和投资者创造更多的价值。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登载的公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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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2016-56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6年3月29日披露

了2015年年度报告，因全文中未披露公司的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相关内容，现公司按照

2015年年度报告的填报格式及相关内容的填列标准对2015年度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情

况进行补充公告如下：

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

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广东鸿图南通

压铸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销售

铝合金压铸

件和镁合金

压铸件

200,000,

000.00

867,189,

049.20

256,615,

148.25

572,474,

338.41

18,952,

699.16

18,333,

539.62

广东鸿图武汉

压铸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销售

铝合金压铸

件和镁合金

压铸件

50,000,

000

205,361,

865.20

40,210,

190.54

13,543,

455.22

-8,244,

374.44

-8,240,

125.94

广东鸿图（香

港）贸易有限

公司

子公司 贸易 100万港元

13,624,

238.99

1,399,

638.70

36,879,

882.91

1,498,

834.34

1,302,

783.79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通过采取一系列的质量和效率的

改善措施，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等方面得到了明显提升，产品质量和交付服务均获得了客户

认可，于报告期内实现扭亏为盈，201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72,474,338.41元，同比增长

70.18%，实现净利润18,333,539.62元，同比增长158.11%，对整体业绩有拉动作用；另一全

资子公司广东鸿图武汉压铸有限公司还处于投资建设期，各项目按计划推进，2015年下半

年进入试产调试阶段，相应的生产调试费增加，大量招聘及培训生产人员，人力成本大幅上

升， 导致经营业绩亏损，201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543,455.22元， 净利润为-8,240,

125.94元。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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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涉及购买汽配行业相关资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证券代码：002101）自2016年4月29日13:00起停牌；经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2016年5月9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6年5月9日开市起按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具体方案的相关内容尚需进一步完善论证。为确保本次重组工作申报、披

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

资者利益，公司已向深交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股票自2016年5月3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争取在2016年7月29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

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仍

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7月29日

恢复交易，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情况公告。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